
粤海综规〔2022〕1 号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关于印发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

减免责清单》的通知

各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大队，总队机关各处室、直属各支队：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粤府〔2022〕9 号）和《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粤府

办〔2022〕7 号）精神，按照《广东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减免责清

单模板的通知》（粤司办〔2022〕91 号）要求，省海洋综合执法

总队组织制定了《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减免责清单》。经省

司法厅审核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减免责清单》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附件：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减免责清单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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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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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减免责清单

从轻处罚清单
单位：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

罚依据

裁量

幅度

配套

监管

措施

备注

1

对超越批准的

勘查区块范围

对海底矿产资

源进行勘查工

作的行为的处

罚

440296123000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勘查下列矿产资源，

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一)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矿产资源；(二)领海及中国管辖的其他

海域的矿产资源；(三)外商投资勘查的矿产资源；(四)本办法附

录所列的矿产资源。勘查石油、天然气矿产的，经国务院指定的

机关审查同意后，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登记，颁发勘查许

可证。勘查下列矿产资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

矿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勘查许可证，并应当自发证之日起

10 日内，向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备案：

(一)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以外的矿产资源；

(二)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登记的矿产资源。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

法规定，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擅自进行勘查工作的，超越批准的勘

查区块范围进行勘查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

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可以并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

果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二

条

责令停

止违法

行为，

予以警

告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此事项来源于广

东省政务服务网

“对未取得勘查

许可证擅自进行

勘查工作、超越

批准的勘查区块

范围对海底矿产

资源进行勘查工

作的行为的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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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

罚依据

裁量

幅度

配套

监管

措施

备注

2

对海底矿产资

源采矿权人不

依照规定提交

年度报告的行

为的处罚

440296129000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采矿权人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保护环境及其

他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等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采矿权人应当

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并提交年度报告。第十八条:不依照本办法

规定提交年度报告、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按照国务院地质矿

产主管部门规定的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可以并

处 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

证

主动补交报

告，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

后果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二

条

予以

警告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此事项出自广东

省 政 务 服 务 网

“对海底矿产资

源采矿权人不依

照本办法规定提

交年度报告、拒

绝接受监督检查

或者弄虚作假的

行 为 的 行 政 处

罚”

3

对违反捕捞作

业规范，在渔

业水域倾倒、

遗弃副渔获

物、渔具的行

为的处罚

440296041000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休渔期、禁渔区等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和渔

船作业规范;不得在航道、锚地设置碍航渔具;禁止在渔业水域倾

倒、遗弃副渔获物、渔具。大中型捕捞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

按规定使用船位监控装置。未经批准，不得进入他国管辖水域作

业。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捕捞作业规范，在渔业水域倾倒、

遗弃副渔获物、渔具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主动清理倾

倒、遗弃的

副渔获物、

渔具，减轻

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二

条

予以

警告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

https://baike.so.com/doc/5335401-5570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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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处罚清单

单位：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

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

监管

措施

备注

1

对海域使用

权期满，未办

理有关手续

仍继续使用

海域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96087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六条：海域使用权

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

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

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

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准予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

缴纳续期的海域使用金。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海域使用权期满，未办理有关手续仍继续使用海域的，责

令限期办理，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办理的，以非法

占用海域论处

初次违法且

用海项目为

依法免缴海

域使用金的

项目，尚未造

成危害后果，

且逾期不超

过一个月，已

经限期完成

手续办理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三

条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

2

对未采取相

应措施向海

域排放冷废

水、热废水，

造成邻近渔

业水域水温

超过相关标

准的行为的

处罚

440296044000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第二十

九条第三款：向海域排放冷废水、热废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达标排放，保证邻近渔业水域的水温符合国家海洋环境质量标

准。第四十六条第（一）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未采取相应措

施向海域排放冷废水、热废水，造成邻近渔业水域水温超过相

关标准的

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

微，并主动消

除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三

条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此事项来源于广东省政

务服务网“未采取相应

措施向海域排放冷废

水、热废水，造成邻近

渔业水域水温超过相关

标准的；将海上养殖生

产、生活废弃物弃置海

域，或者未经无害化处

理排放含病原体养殖废

水的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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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

监管

措施

备注

3

未按规定报

告污染物排

放设施、处理

设备的运转

情况或者污

染物的排放、

处置情况的

行为的处罚

440296110000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三十

一条：建设单位在海洋工程试运行或者正式投入运行后，应当

如实记录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备的运转情况及其污染物的

排放、处置情况，并按照国家海洋主管部门的规定，定期向原

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海洋主管部门报告。第五十条第

（一）项：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原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海洋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按

规定报告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备的运转情况或者污染物的

排放、处置情况的

初次违法且

设施设备运

转正常，按规

定排放、处置

污染物，未造

成环境影响，

经提醒主动

及时整改的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三

条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此事项来源于广东省政

务服务网“未按规定报

告污染物排放设施、处

理设备的运转情况或者

污染物的排放、处置情

况的；未按规定报告其

向水基泥浆中添加油的

种类和数量的；未按规

定将防治海洋工程污染

损害海洋环境的应急预

案备案的；在海上爆破

作业前未按规定报告海

洋主管部门的；进行海

上爆破作业时，未按规

定设置明显标志、信号

的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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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

监管

措施

备注

4

对渔业船舶、

渔港水域内

船舶排放油

类或油性混

合物造成渔

港或渔港水

域污染的行

为的处罚

440296039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船舶及

有关作业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对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的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停泊或进行装

卸作业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责令船舶所有者或经营者支

付消除污染所需的费用，并可处 5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

(二)排放油类或油性混合物造成渔港或渔港水域污染的

中小型渔业

船舶初次违

法的，且污染

程度较轻，已

经支付消除

污染所需费

用并停止违

法行为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三

条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此事项来源于广东省政

务服务网“对船舶停泊

或进行装卸造成腐蚀、

有毒或放射性等有害物

质散落或溢漏，污染渔

港或渔港水域，排放油

类或油性混合物造成渔

港或渔港水域污染的行

为的处罚”

5

对在鱼、虾、

蟹、贝幼苗的

重点产区直

接引水、用水

未采取避开

幼苗密集区、

密集期或设

置网栅等保

护措施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9614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鱼、虾、蟹、贝幼苗的重点产区直接引水、用水的，

应当采取避开幼苗的密集期、密集区，或者设置网栅等保护措

施。《渔业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七条：违反《实施细则》第二

十六条，在鱼、虾、贝、蟹幼苗的重点产区直接引水、用水的，

未采取避开幼苗密集区、密集期或设置网栅等保护措施的，可

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危

害后果轻微，

且及时改正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三

条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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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

依据

配套

监管

措施

备注

6

向养殖水域

投放生产、生

活垃圾的行

为的处罚

440296027000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从事养殖生产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三)不得向养殖水域倾倒生

产、生活垃圾。第四十条：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药、饵料、

饲料、添加剂，向养殖水域投放生产、生活垃圾，以及不合理

处理被污染或者含病原体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的，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初次违法，危

害后果轻微，

且及时改正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三

条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此事项来源于广东省政

务服务网“对使用含有

毒有害物质的渔药、饵

料、饲料、添加剂，向

养殖水域投放生产、生

活垃圾，以及不合理处

理被污染或者含病原体

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

的行为的处罚”

7

对拆船单位

关闭、搬迁

后，原厂址的

现场清理不

合格等行为

的处罚

440296026000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拆船单位关闭或者

搬迁后，必须及时清理原厂址遗留的污染物，并由监督拆船污

染的主管部门检查验收。第十八条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

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 1万元以

下的罚款:(四)拆船单位关闭、搬迁后，原厂址的现场清理不合

格的

初次违法，危

害后果轻微

且及时改正

《行政

处罚

法》第

三十三

条

加强

教育，

及时

复查

此事项来源于广东省政

务服务网“对拒绝或者

阻挠监督拆船污染的主

管部门进行现场检查或

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

假；未按规定要求配备

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

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

发生污染损害事故，虽

采取消除或者控制污染

措施，但不向监督拆船

污染的主管部门报告；

拆船单位关闭、搬迁后，

原厂址的现场清理不合

格等行为的处罚”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司法厅。


	

	

	



